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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民眾黨黨團，鑑於我國「國土計畫法」於民國105年公布後，本法現行條文第四十五條所訂定之時程規定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兩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實施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然依內政部公布目前各直轄市、縣（市）辦理及內政部審議委員會之進度，恐無法於今年4月30日前按本法所規定之時程辦理。為使各直轄市、縣（市）及內政部審議委員會得獲充分時間依本法規定之期程續行推動，另明訂該期限亦敦促各級政府單位應於法定期程內完成階段性任務，俾利本法如期實施。爰擬具「國土計畫法第四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將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應公布實施及公告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期限由兩年延長至三年。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根據內政部審議「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專區，除了免擬縣市國土計畫的台北市、金門縣、連江縣及嘉義市，全國共十八個縣市都必須完成縣市國土計畫再送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查。然經查目前僅有八個直轄市、縣（市）將國土計畫報部，另十個直轄市、縣（市）仍未完成，其中不乏仍有未正式召開審議委員會之直轄市、縣（市），然本法現行條文第四十五條規定，各直轄市、縣（市）之國土計畫應於今年4月30日前完成公布實施，按現行之進度，顯然無法於法定時程內完成階段性任務。
二、根據新聞資料顯示，各直轄市、縣（市）都有對於國土計畫各自的難題。有的進度快，例如新北；有的縣市因人員、資金和經驗不足，需要更多時間；部分農業縣有農地分配量的難題。另外，部分縣市也也因其複雜人文、地理環境而使審議委員會必須更審慎評估。

三、綜上所述，給予各直轄市、縣（市）更寬裕時間進行審理實屬迫切且必要之修正，然而若將時程延後過久或將時程授權予行政機關訂定，恐使「國土計畫法」無明確上路日程，爰此，對於時程應給予彈性但合理之調整，俾利本法之推動。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張其祿　高虹安　蔡壁如
邱臣遠　賴香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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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三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實施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並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二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項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之日起，區域計畫法不再適用。
	第四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二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實施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並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二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項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之日起，區域計畫法不再適用。
	鑑於我國各直轄市、縣（市）及內政部審議會於現行本條文所規定之時程無法達成，故延長各直轄市、縣（市）公布實施及國土功能分區圖之期程，俾利國土計畫法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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